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公司（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为海航凯撒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

用名为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凯撒旅游”）的控股

股东。 

2015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就上市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作出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以下简称“原承诺函”），

并于 2017年 11月根据承诺实际履行情况及同业竞争企业经营情况变化，对原承

诺函内容进行了修订，相关修订事宜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自前述承诺函作出之日，本公司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承诺函的相关内容

解决和避免同业竞争。目前，鉴于同业竞争相关事项的解决涉及外部不可控因素

导致所需履行时间较长，本公司本着有效解决同业竞争的原则，经本公司与上市

公司及涉及同业竞争主体商议，本公司对原承诺的同业竞争解决方式进行相应修

订，修订后的承诺内容如下： 

“1、截至原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及海航成员单位没有从事与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本公司及海航成员单位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承诺并保证以上市公司为本公司及海航成员单

位中从事旅行社业务及相关服务的唯一运营平台，并协助上市公司做大做强主营

业务。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下属尚有 6 家公司与凯撒同盛在业务上存在一

定程度上的同业竞争（以下合称“涉及同业竞争企业”）。就该等涉及同业竞争企

业，本公司已与凯撒同盛签署《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与凯撒同盛（北京）投资有限

公司股权托管协议》，将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持有的涉及同业竞争企业的股

权全部托管给凯撒同盛，前述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有助于解决凯撒同盛与本公司及

海航成员单位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托管期间，托管企业将与凯撒同盛

不产生实质性同业竞争，符合凯撒同盛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同时，本公司将促使该等企业和/或其股东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的

期限内，依法通过关停、注销或者对外转让股权给无关联第三方的方式最终解决



同业竞争，从而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具体解决方案为：（1）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48 个月内，大新华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将通过关停方式解决同业竞争；（2）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24 个月内，海航成员单位将持有的海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北京新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山西幸运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权全部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3）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24 个月内，海南美兰机

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原名为海南美兰机场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

旅游集团天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原名为吉林省旅游集团天马国际商务旅行社有

限公司）将其旅行社业务进行关停，注销旅行社业务资质，并同步修订公司经营

范围，今后不再以任何方式经营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竞争关系的业务或经济

活动。除前述涉及同业竞争企业外，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自身及海航成员单

位均不存在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4、除上述情形外，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自身并将促使海航成员单位严

格避免与上市公司新增同业竞争，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关系的业

务或经济活动，亦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上市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与上市公司目前

或今后进行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5、若本公司或海航成员单位将来可能获得任何与上市公司产生直接或者间

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机会，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将该等业务机会让与上市

公司，并按照上市公司能够接受的合理条款和条件尽力促成该等业务机会。 

6、若本公司或海航成员单位违反上述声明、承诺，从事了对上市公司的业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将及时转让或者终止、或促成海航成员单位转让或终

止该等业务，若上市公司提出受让请求，本公司将无条件按公允价格和法定程序

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或促成海航成员单位将该等业务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同

时，本公司或海航成员单位因违反前述声明、承诺而获得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

如造成上市公司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同意赔偿上市公司相应损失。 

    7、本公司确认并向上市公司声明，本公司在签署本承诺函时是代表自身并

作为海航成员单位的代理人签署的。 

    8、本公司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

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9、本承诺函的出具、解释、履行与执行均适用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凡因本承诺函而产生的或与本承诺函有关的争议，由本公司及上市公司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能解决，则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中国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本承诺函自本公司正式签署且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变更承

诺相关事宜之日起生效。 

11、自本承诺函生效之日起，本公司将以本承诺函取代原承诺函并严格按照

本承诺函履行相关义务。 

12、上述各项承诺在本公司控制上市公司期间持续有效。 

 

 

 

承诺人：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10月 22日 

 




